	粮油加工机械通用技术条件木制件 (LS/T 3501.7—1993 )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木材、人造板和钢木结构的木制件，包括木制箱体、筒体、框架、筛格、支架、边框、压板、嵌条等的技术要求、检验、包装、贮存与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粮油加工机械。
2 引用标准
GB 738 阔叶树林胶合板
GB 1349 针叶树材胶合板
GB 1800~1804 公差与配合
3 术语
3.1 裂纹
木材纤维与纤维之间的分离所形成的裂隙。
3.2 节子
包含在树干或主枝木材中的枝条部分。
3.3 死节
由树木的枯死枝条所形成的节子。节子与周围木材局部或全部脱离，质地坚硬或松软，在板材中有时脱落而形成空洞。
3.4 虫眼
亦称“虫孔”。各种昆虫所蛀蚀的孔道。
3.5 树脂囊
木材年轮中间充满树脂的条状槽沟。
4 用材
4.1 木制件应采用材性稳定的木材。
受力构件应采用硬质木材；包镶用格可使用软质木材。外表构件应采用木纹大体相同、木色基本一致的单一材种。
4.2 图样中未规定原木材级时，可用不同等级木材进行适当搭配，但对重要构件应尽可能选用较优级材制造。
4.3 各种人造板应符合有关的技术标准。图样中未规定类别时，一般应采用质量不低于GB 738和GB 1349中的Ⅱ类胶合板。
4.4 同一构件应尽可能使用单一材种，或采用材性相同的配套材种（如水曲柳与榆木；椴木与大叶杨）。
4.5 所用木材应提前备料，经过自然干燥或人工干燥处理。在制造施工时，木材所含水分应内外一致，含水率一般应低于14%（根据各地区气候不同，中南及华东地区可稍高；华北及西北地区可稍低）。用于木制嵌件、销件的木材含水率应不超过12%。
4.6 在制成品的零部件上，不应有影响结构强度和外观的材质缺陷（如裂纹和树脂囊漏以及明显的死节、虫眼等）。
一般不影响性能或有塑料贴面的部位允许有少量的节子及虫眼和不贯通裂纹；但不得有树脂囊漏。
在不影响强度和外观部位的材质缺陷可以修补。
5 技术要求
5.1 拼合板中使用的单板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单板长度不大于1000mm时，宽度不小于80mm。
单板长度大于1000mm时，宽度不小于100mm。
5.2 表面较窄的制件尽量使用整板；很需要构件不宜拼合。
5.3 实板拼合一般均可采用平拼胶合缝，面板和1200mm以上的搁板最好使用穿条拼或凹凸拼（企口）胶合缝。拼缝须内外严实、牢固、平整。
5.4 胶拼件上的胶缝不宜外露。胶缝外露的允许限度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部位
胶缝
允许限度
外表
长度
不超过拼缝长的1/10

宽度
不超过0.1mm

内部
长度
不超过拼缝长的1/5

宽度
不超过0.1mm


注：次要部位的零件允许限度可以放宽，但外露长度不应超过拼缝长度的1/4。
5.5 用人造板制做面板和门板时，结构上应进行封边处理和裁口窝边。
5.6 图样中对构件的接合未做规定时，应优选采用榫接或螺钉联接。要求不高的构件或部位也可采用钉接。
榫接合应牢固并均应带胶。透榫一般应加楔带胶。
5.7 组合件应严实、牢固、形状准确。结合处不许崩茬、开裂、歪扭、松动；不得漏钉、弯钉。使用螺栓联接时，应装置平垫圈。
5.8 抽插件（如筛格、抽屉等）、开扇门（单扇或双扇）应有对角线尺寸公差要求。分缝（缝路）须符合表2规定。
表2

分缝名称
高度范围
分缝最大限度
上边
中边
两边
下边
抽插件分缝
≤ 150

1~2

1.5

＞150

1.5~2.5

1.5

开扇件分缝
1

2

1

2


5.9 外表面应平整，无明显翘曲。在任取500mm内测量（横向、坚向或对角线），平面度误差不超过1mm，在任取1000mm内测量，平面度误差不超过2mm。
棱线的直线度在任取1000mm内测量，不超过1mm，全长内不超过1.5mm。
5.10 外露的角、棱、圆线应形状一致，无明显差别。图样如无要求，锐边可按0.5×45°倒棱。
5.11 金属联接件一般均应嵌入木制件内。合页（铰链）轴外露不得大于轴径并不小于轴径的3/4。
5.12 木制件的表面粗糙度，图样无要求时，可按下列规定：
外表——精光（目视及手感均无木毛、啃头、刨痕和逆纹沟纹）。
内部——细光（目视不明显但手摸有可感觉的毛刺、刨痕、逆纹沟纹）。
隐蔽的部位——粗光（指经平刨、压刨后表面达到的粗糙度，无啃头和明显的锯痕）。
粗糙度要求不高的木制件的外表无需精光。
5.13 木制件在做表面涂饰前，应先进行清理、修补去除木毛及附着于表面上的油脂、松脂、胶质及其它脏物。
6 检验
6.1 木制件的尺寸与结构应经检验，并符合图样及本标准的要求。
图样中未注明公差时，尺寸公差一般应不低于GB 1800~1804中IT15级精度。
6.2 木材含水率的测定在干燥处理后进行；产品制成后，不再进行含水率测定。
6.3 对漆膜的附着强度等有损试验应在与产品平行施工的试板上进行。
6.4 产品出厂应经制造厂检验部门进行检验（或抽检）并在产品上盖检验合格章或附合格证，必要时应附技术检验文件。
7 标志、贮存、运输
7.1 产品上应有产品标牌；小型简单部件也可以刷印产品名称、规格及制造厂名称等。
7.2 产品装有按一定程序排列的部件（如多层筛格）均应刷印序号。产品上的运动件、调节件、操作件均应有必要的批示标志。
7.3 半成品及成品在贮存期间应保持干燥，通风良好，不可日晒雨淋。堆放时须垫平放稳，防止压损、变形。
7.4 运输时应防止碰撞损坏、损伤。包装与搬运起卸时，均应有软质衬垫保护表面涂饰，防止磨损、擦伤。


